
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分署建築物分(併)戶核備申請書 

申請時間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   ※收文字號  

申請人 

(建物所有權人) 

姓  名 

 
身分證字號  

電 話  

住  址  

通訊處  

建築地點 

地  址 

          

         區        路      段       巷       弄       號    樓 

          

地  號               段              小段              地號等    筆土地 

使用分區  用途類組  

構造種類  層 戶 數 

 地上 

          層     座    戶 

 地下 

建 造 執 照 號 碼 

使 用 執 照 號 碼 

 

備             註 

 

 


